
林前 7:20-24：「20.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你是作

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22. 因為作奴

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僕。

23.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24. 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

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在 神面前守住這身分。」 

保羅在這裏講到一個基督徒跟這個世界的關係。很多時候有人可能有些誤

解，認為當我們信主，成為基督徒，我們就成為神國的人，我們就不再跟這

個世界有關係了。但是保羅意思不是這樣。在 20 節他說，我們仍要守住這身

分。你不能說，我原先是個奴僕，信主之後，我就不再是奴僕了。不是這樣，

在沒有信有信耶穌之前，你是個奴僕，你是個工程師，你是個為人工作的人。

當你信了耶穌之後，你的心態要改變，原先你是人的奴僕，但是現在你是神

的子民。你原先是個工程師，是為公司工作的，現在你的老闆不再是人，而

是神。所以你的工作心態，是要求得神的讚賞。所以很多人跟我說過，牧師，

我這一星期很輕鬆，因為我的老板去度假，那我好像也在渡假一樣。這樣的

觀念，是要有些調整，因為在 23 節，保羅說：「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

人的奴僕」。所以保羅鼓勵我們，24 節「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

麼身分、仍要在 神面前守住這身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你信了耶穌之後，你的老板是神了，所以違背神心意

的事，都不要再去做了，而神會保守你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去臺北，有一位

牧師跟我說他教會中一個見証。有一個姐妹，是個會計，剛去一個新公司工

作，公司很大，很好，但是有一天老闆找她，跟她說，要做假帳。給稅務局

的是一種帳，自己賺的是另一種帳。這個姊妹很吃驚，說，對不起，老闆，

我是個基督徒，這種事情我不能做。老板說，沒關係，你不做我們就不留你

了，請你走路。這個姊妹才剛剛到這個公司，聽了這話很難過，就跟教會中

的長執們說，請他們禱告。長執們說，姐妹，按神的心意去做，如果你的老

闆炒你魷魚，沒關係，你的生活費我們支持你，到你找到下一個工作為止。

姐妹在公司不願做假帳，結果真的被老闆開除了。而教會中的長執們，就真

的大家捐錢，幫她度過。兩個月之後，她就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弟兄姐妹，這就是合神心意的，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是神的子民，但是

我們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能只遵守世界的文化，我們要知道，我們背後

的老闆是神，他才是真正掌管我們一切的主。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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